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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會為兒童服務 
專題研討會活動 
   審計法規 

 
 
序文 
國際理事會核准獅子會服務兒童專題研討會活動。國際理事會亦核准補助當地籌劃兒童有

所須要之服務與教育全球活動或專題研討會之費用。 
 
獅子會為兒童服務全球專題研討會活動可以每年給每憲章地區，加上非洲大陸，提供一

(1)次補助費用，每次活動補助費用申請最高 2,000 美元。申請為提昇獅子會有須要之兒

童教育與健康有關之專題研討會活動為核准之條件。 
 
本申請表必須由複合區或區提出申請。區的申請必須由總監簽名，複合區則必須由總監

議會議長簽名，分會的申請一概不受理。複合區或區補助費用之申請每 3 年可獲准一

次。註: 之前未取得本活動補助款之複合區或區優先處理。 
 
申請表之處理以收到的先後次序來決定。兒童健康與活動部在接獲申請表之 30 日內，通

知複合區或區審核結果。申請表須寄美國伊利諾州橡溪城總會服務活動司。 
 
若該年度至 3 月 1 日時仍有活動基金，則任何複合區或區均可申請。在此情況下，過去獲

得補助費用之複合區或區亦可獲得考慮，申請表之處理以收到的先後次序來決定，且一個

憲章地區可申請超過一(1)次。 
 
專題研討會活動補助費用申請核准後，所有的費用須填入隨本函所附之獅子會為兒童服務

全球專題研討會活動申請表格後，寄給總會服務活動司。唯有經署名之申請表總會才能核

准報銷此費用。區申請表必須由總監簽名，複合區申請表必須由總監議會議長簽名。補助

費用最高 2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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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之報銷項目

 

包括場地租金、視聽器材、專題研討會活動期間之飲食、郵費、廣告與宣

傳、辦公室用品、印刷請帖與海報及宣傳單等。 (原本收據必須附於補助費用申請表格)  

不核准之報銷項目

 

包括個人費用、酒類、醫療保險、未具下麵所規定之文件紀錄、超過核

准之費用。 

活動經費有限。 
 

1. 申請表上須列出獅子會為兒童服務全球專題研討會之活動費用並附原本收據。 
 

2. 依該國家之幣制在申請表格上列出每項費用的金額。由總會決定以該國家之幣制或

美元支援該費用。 
  

3. 專題研討會活動結束後 60 日內並於該年度之 6 月 30 日前，應將申請表寄至總會服

務活動司。 
 

4. 任何有關本補助費用之疑問，請洽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Service Activities Division 
Attention: Health & Children’s Services Department 
300 West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  USA 

 電話: (630) 468-6867    傳真: (630) 571-1692 
 電子郵件: Children@lionsclubs.org 
 
 
 
 
 
 

註:  

國際獅子會不負擔會員醫療保險不論是否從事獅子會事務。因此會員為獅子會

及個人業務旅行時，應確定有足夠的醫療保險。許多保險公司不保國境之外之

險，有的甚至不保他們自己城外之險。美國的健保只在美國內有效，很多政府

及私人機構，大多數屬於此情形。 

 

當然每個人情形都不同，故請仔細審查自己、家人，及朋友的醫療保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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